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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 介紹資助學前康復服務 :
•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EETC)

•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IP)

•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OPRS)

• 特殊幼兒中心(SCCC) / 設有住宿服務的特殊幼兒中心(RSCCC)

• 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TSP)

2. 查詢服務名單，輪候時間

3. 資源介紹



兒童發展範疇

• 兒童的發展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 每個孩子發展的速度會受着遺傳及環境的互為影響而有
所不同

1.大肌肉
2.小肌肉
3.自理
4.認知
5.語言
6.社交與情緒



從懷疑到轉介

懷疑 評估 轉介



兒童發展評估

1. 大肌肉運動能力 (走路、跳躍等大動作)

2. 小肌肉運動能力 (協調細微動作，如扣衣鈕和執

筆寫字等)

3. 說話、語言及溝通能力

4. 情緒及行為

5. 社交技巧

6. 自理能力

7. 專注、認知及學習能力

8. 聽力

9. 視力

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 CAC



特殊教育需要（SEN)

主要分為九大類別：

1.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2. 自閉症譜系障礙

3. 聽力障礙

4. 精神疾病

5. 肢體傷殘

6. 特殊學習障礙

7. 言語障礙

8. 智力障礙

9. 視覺障礙



1.經兒科醫生/心理學家/社署認可
的專業人士 估後，

2.由家庭個案社工/醫務社工/任何
個案服務單位的社工

3.轉介至社會福利署康復服務

「 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輪候
相關服務

資助學前康復服務之申請流程

資料來源：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34

6/tc/Subvented_PS_Service_C_122019.pdf



協康會-青葱計劃

http://slp.heephong.org/cht/individual-assessment-and-training



對象：
初生至6歳及未開始接受小學教育的殘疾幼兒或有存在
危機變為殘疾的幼兒

何時終止服務：

● 兒童到達6歲後緊接的第一個9月1日
● 兒童升讀小一
● 兒童整體能力已合符其年齡的發展階段
● 兒童決定使用社署資助的其他學前康復服務學位

資助學前康復服務



3歲幼兒腦部發展已達60%

6歲已達80%

適合的訓練
對幼兒成長尤其重要

幼兒腦部發展的黃金期



介紹不同的服務



專業團隊

• 社工(SW)

• 特殊幼兒工作員(SCCW)

• 職業治療服務(OT)

• 物理治療服務(PT)

• 言語治療服務(ST)

• 發展評估(使用服務前)

• 發展評估(每6個月)

• 個別學習計劃 (IEP)



特殊幼兒中心 (SCCC)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兼收計劃 (IP)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EETC)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OPRS)



特殊幼兒中心 (SCCC)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兼收計劃 (IP)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EETC)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OPRS)

包括設有住宿服務的特殊幼兒中心(RSCCC)                  



簡介:

提供全日的訓練和照顧予中度至嚴重程度殘疾的幼兒，以協助他們發展及成長，讓

他們為小學教育作好準備。

服務對象:

年齡介乎2歲至6歲以下未開始接受小學教育，並有下列任何1項發展障礙的兒童：

● 中度或嚴重智障；

● 中度或嚴重肢體傷殘；

● 失聰或嚴重至極度嚴重聽覺受損；

● 失明或嚴重視覺受損 ；或

● 行為／情緒上有嚴重問題、有過度活躍傾向或患有自閉症。

特殊幼兒中心(SCCC)



簡介:

為有特別需要的殘疾幼兒提供住宿照顧，根據他們身體、社交、情緒和智力方面的需要，照顧他們

的成長和發展。

服務對象:

殘疾情況嚴重複雜而需緊密照顧及持續訓練的幼兒，以及無家可歸、被遺棄、居住或家庭環境惡劣

及無法另覓居所的殘疾幼兒。符合入住的兒童應為：

● 年齡介乎2歲至6歲以下未開始接受小學教育的殘疾幼兒；

● 無法從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兼收計劃中受惠；

● 無需經常接受醫療／醫院護理；以及

● 有特殊需要或被評定為有下列情況：

○ 中度或嚴重智障；

○ 中度或嚴重肢體傷殘；

○ 失聰或聽覺極度嚴重／聽覺嚴重受損；

○ 失明或視覺嚴重受損；

○ 行為／情緒上有嚴重問題，有過度活躍傾向或患有自閉症。

設有住宿服務的特殊幼兒中心
(RSCCC)  



特殊幼兒中心(SCCC)／
設有住宿服務的特殊幼兒中心(RSCCC)  

地點：SCCC/ RSCCC

費用：免費

服務內容：
• 全日託兒服務 (提供午膳,午睡,校車服務)

人手：

• 特殊幼兒工作員
• 職業治療服務(OT)+物理治療服務(PT)+言語治療服務(ST)
• 登記護士

人手比例：

• 約1:5-7

如何尋找參與單位？

SCCCＲSCCC



特殊幼兒中心 (SCCC)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兼收計劃 (IP)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EETC)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OPRS)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 (IP)

簡介:

在普通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內，為輕度殘疾幼兒提供訓練和照顧，以協助
他們日後融入主流教育及社會。

服務對象:

年齡介乎2歲至6歲以下未開始接受小學教育，經評定有以下1項或多項輕
度殘疾的幼兒：

● 輕度智障；

● 輕度肢體傷殘，但沒有嚴重行動問題；
● 輕度或中度聽覺受損；或
● 輕度或中度視覺受損。



地點：參與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IP)之幼稚園

費用：除了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收費外，沒有額外費用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 (IP)



服務內容：
• 每日30分鐘個別及小組訓練 (每組名額6位)

• 到訪中心形式提供的諮詢 (職業治療，物理治療，言語治療, 臨床心理服
務) 及 / 或 直接治療服務 (言語治療, 臨床心理服務) (按需要)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 (IP)

如何尋找參與單位？

服務 支援 直接治療

職業治療 (OT) V

物理治療 (PT) V

言語治療 (ST) V V

臨床心理服務(CP) V V



特殊幼兒中心 (SCCC)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兼收計劃 (IP)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EETC)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OPRS)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EETC)

簡介:

• 主要為0至2歲的殘疾幼兒提供早期介入服務，並特別著重家庭成員
的角色。

• 年齡介乎2歲至6歲以下未開始接受小學教育的殘疾幼兒，若沒有在
同一時間內接受其他康復服務，也可接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的服
務，以協助他們日後融入主流教育。

服務對象:

• 0至6歲以下未開始接受小學教育的殘疾幼兒。



地點： EETC

費用：每年$148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EETC)

服務 直接治療

職業治療 (OT) V

物理治療 (PT) V

言語治療 (ST) V

如何尋找中心名單？



特殊幼兒中心 (SCCC)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兼收計劃 (IP)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EETC)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OPRS)



服務對象: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OPRS)

綜合服務Tier 2

(for 正式O位):

就讀於參與

本會服務的

幼稚園/幼稚

園暨幼兒中

心，並經社

會福利署轉

介的6歲以下

發展障礙兒

童

基本服務

(for O位輪候者):

就讀於參與本會服務

的幼稚園/幼稚園暨幼

兒中心，而正輪候到

校學前康復服務的兒

童，但並不適用於︰

1.正輪候或接受其他資

助學前康復服務的服

務使用者；或

2.正接受TSP 的服務

使用者

第一層支援服務(Tier 1):

就讀於參與本會服務的幼稚

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6歲以

下兒童，並且：

• 正輪候衞生署兒童體能

智力測驗中心評估；或

• 經該些中心評估為有邊

緣成長發展問題；或

• 經「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專業團隊透過「兒童觀

察量表」評估為有特殊

需要的兒童



地點：參與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 營運機構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及

費用：除了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收費外，沒有額外費用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OPRS)

如何尋找參與學校名單？



校本專業支援 中心為本治療/訓練

到校諮詢、觀課及支援

個別/小組的訓練/治療

老師/家長支援

教師培訓

個別/小組的訓練/治療

家長輔導

家長教育及支援

「到校支援，中心專業治療」雙軌模式、三方合作服務模式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OPRS)



服務 地點 直接治療

特殊幼兒老師 多數在學校 V

職業治療 (OT) 中心/學校 V

物理治療 (PT) 中心/學校 V

言語治療 (ST) 中心/學校 V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OPRS)

如何尋找營運機構名單？

P.S. 家長可留意營辦機構之中心訓練地點，不一定是與學校同區



小遊戲



特殊幼兒中心
(SCCC)

幼稚園暨幼兒中
心兼收計劃 (IP)

早期教育及訓練
中心 (EETC)

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 (OPRS)

不同服務各有優勢

環境
設施

環境
設施



特殊幼兒中心
(SCCC)

幼稚園暨幼兒中
心兼收計劃 (IP)

早期教育及訓練
中心 (EETC)

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 (OPRS)

密集
訓練

不同服務各有優勢



特殊幼兒中心
(SCCC)

幼稚園暨幼兒中
心兼收計劃 (IP)

早期教育及訓練
中心 (EETC)

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 (OPRS)

不同服務各有優勢

家長
可更多參與

家長
可更多參與



特殊幼兒中心
(SCCC)

幼稚園暨幼兒中
心兼收計劃 (IP)

早期教育及訓練
中心 (EETC)

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 (OPRS)

3T
直接
治療

3T
直接
治療

3T
直接
治療

不同服務各有優勢



特殊幼兒中心
(SCCC)

幼稚園暨幼兒中
心兼收計劃 (IP)

早期教育及訓練
中心 (EETC)

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 (OPRS)

一站式 一站式

一站式

不同服務各有優勢



考慮服務時的不同因素

孩子
● 需要
● 限制

照顧者
● 期望
● 限制
● 時間

服務
● 多了解(講座/致電/探訪)
● 幼師/治療師
● 輪候時間



沒有最好的服務

只有較適合的服務



輪侯時間



2021-22年度平均輪候時間（以月計）

到校學前康復
服務
(O位)

早期教育及訓
練中心
(E位)

幼稚園暨幼兒
中心兼收計劃
(I位)

特殊幼兒中心
(S位)

4.3 5.4 6.3 20.2

資料來源: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12/14/P2022121400203.htm

各服務之輪侯時間



過渡服務

過渡服務
Tran-E

過渡服務
Tran-O/
Tran-E

過渡服務
Tran-E

Remark: 如在年滿5歲時仍未能獲得服務，可透過轉介社工申請優先編配服務，

以便盡快獲得所需的服務及支援

特殊幼兒中心
(SCCC)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兼收計劃 (IP)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
心 (EETC)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OPRS)



• 根據申請人的申請服務日期在服務輪候冊的次序來編配
服務

• 申請人在未被安排所需的服務前，可隨時更改其中心／
地區／區域的選擇

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輪候冊資料

輪候冊資料



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輪候冊資料

例子：

日期愈近，等候時間愈短



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

提供學習訓練津貼(TSP)



學前兒童康復服務

為輪候資助學前康
復服務的兒童提供

學習訓練
津貼項目

TSP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第一層支援服務試驗計劃
(Tier 1)

特殊幼兒中心
(SCCC)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兼收計劃 (IP)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
心 (EETC)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OPRS)



學習訓練津貼

服務對象:
• 並非正在接受任何資助學前康復服務 (包括Trans-O, Trans-E)

TSP

正在輪候E位, I位, O位

家庭每月入息不超過
政府統計處所公布的

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75%

正在輪候S位

毋須進行入息審查



TSP

普通額津貼(每月最高3,549元) 

密度 : 每月4 節 共3小時

服務 : 個別 / 小組訓練

支援 : 一年內 6 小時 (個別評
估和/或家庭支援服務)

高額津貼(每月最高6,904元)

密度 : 每月6節共 6小時

服務 : 個別/小組 (每半年至少
18小時OT/ST/PT治療訓練) 

支援 : 一年內 6 小時 (個別評
估和/或家庭支援服務)

正在輪候E位/I位/O位正在輪候S位

學習訓練津貼

提供服務人員：
特殊幼兒工作員、心理學家、職業／物理／言語治療師、社工



學習訓練津貼

地點： 營運機構

申請流程:
• 社署會向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的父／母／監護人發信，邀請他們申

請學習訓練津貼項目。

• 申請人可把填妥的申請表連同所需文件的副本，寄回或交回社署康復及醫務

社會服務科。

TSP

如何尋找參與單位？



如何尋找適合的服務機構 TSP

1.近居住地區

例子：

2.留意可提供之治療師訓練

3.致電了解空缺4. 申請表內填寫單位編號



「樂意聽」電話諮詢專線乃本港首創為已診斷或懷疑有特殊需要之學前幼兒家長
而設之諮詢專線，由註冊社工接聽家長來電，為家長提供康復資訊及轉介等服務，
以支援家長需要及舒緩育兒壓力。

服務內容：

● 幼兒成長發展及評估資訊

● 解答家長有關學前康復服務的疑問

● 學前康復資訊及社區資源介紹

● 家長情緒支援

● 服務轉介等

服務對象：

育有初生嬰兒至六歲之幼兒家長：

● 已診斷或懷疑有特殊需要之幼兒，包括現正輪候或已接受學前康復服務者。

社區資源介紹




